均委发〔2022〕38号

关于调整均坪镇内设机构和事业机构人员分工的通知
各党支部、村（居）委会、镇属各单位:
为促进我镇机关内设机构和事业机构人员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优化队伍结构，充分调动干部职工工作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明确个人责任，提高业务水平和办事效率，经镇党委、政府研究决定，现将调整后人员分工通知如下：
黄  成  任均坪镇党政办公室副主任，并协助镇党委副书记张圣喜同志工作；

彭  安  任均坪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，兼财务联络员、内务联络员、板溪村驻村干部。
中共溆浦县均坪镇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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